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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3月17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3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主要股东履职履约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疫情专项捐赠进行确认的议案》；

为支持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争取疫情防控黄金时间，在征询全体董事意见并取得一致同

意后，公司于2020年1月28日向杭州市红十字会捐赠1,000万元、于2020年2月10日向杭州市慈善

总会捐赠200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一线设备及物资采购等。 本次会议对前述疫情专项捐赠事

项进行了确认。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信贷发展战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浙江省内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会议还审阅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外部检查情况报告》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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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3月17日

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3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会监事9人，实际参会监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履职评价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审阅了《关于开展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的相关情况报告》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外部检查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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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3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建德市梅城镇严东关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9,264,48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4.5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冯烈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独立董事李伯耿、蒋平平、赵英敏三人

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有忠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261,682 99.9976 2,800 0.002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262,582 99.9984 1,900 0.001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262,382 99.9982 2,100 0.001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9,261,482 99.9974 3,000 0.0026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3、议案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家垒、石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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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3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7,468,87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7.19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赵非凡、副董事长宫平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

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俞连明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赵非凡、宫平强、宋正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独立董事章良忠因近期回国尚处于肺炎疫情防控隔离期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巧玲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祖岳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汪培钧、耿敏列席会议，总经理助

理翁向阳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7,461,973 99.9879 6,900 0.012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7,461,973 99.9879 6,900 0.01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 于 公 司 为 全 资 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480,700 98.5849 6,900 1.4151 0 0.0000

2

《

关 于 公 司 及 公 司 全

资子公司为公司直接

和间接持股全资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

供反担保的议案

》

480,700 98.5849 6,900 1.415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1、2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忠皓、饶倩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

2020-018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杉创意园四区4号楼四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共21人，代表股份74,091,4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37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57,879,5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2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16,211,8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15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9人， 代表股份2,694,3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60%。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7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6%；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117,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18,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反对17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42%；反对173,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18,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反对17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0,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42%；反对173,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昊律师、许国涛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

2020-019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张建迪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

承诺

、

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

、

意向

、

计划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

关于部分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9-070

），

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473,763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59%

）。

本次减持情况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

，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

《

证券

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

否

√

如是

，

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

证券法

》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

否

√

如是

，

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

6.

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

不适用

）

7. 30%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

不适用

）

8.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建迪

2020年3月27日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销售机构并开放认购、

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的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肯特瑞基金”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基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签订基金销售

协议。现决定自2020年3月30日起，新增肯特瑞基金、国美基金、兴业证券、盈米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

的销售机构并开放认购、申购、赎回、定投、转换业务。

一、销售业务

(一)在肯特瑞基金、兴业证券、国美基金开通以下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定投、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沣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54

(二)在国美基金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4

（

A

类

）

000825

（

C

类

）（

不开放定投

）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6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

（

A

类

）

001919

（

C

类

）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2

（

A

类

）

002933

（

C

类

）

圆信永丰丰润货币市场基金

004178

（

A

类

）

004179

（

B

类

）

圆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48

圆信永丰兴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5

（

A

类

）

001966

（

C

类

）（

不开放定投

）

圆信永丰优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8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

（

不开放定投

）

圆信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9

圆信永丰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4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圆信永丰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74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圆信永丰精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4

圆信永丰致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45

（

A

类

）

008246

（

C

类

）（

不开放定投

）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501051

(三)在盈米基金开通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除特别注明外）、转换业务。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

（

A

类

）

001919

（

C

类

）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圆信永丰致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245

（

A

类

）

008246

（

C

类

）（

不开放定投

）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501051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有关上述基金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对应的招募说明书、 发售公告及基金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

(四)办理时间

具体时间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肯特瑞基金、国美基金、兴业证券、盈米基金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一）上述列表内的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购期、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

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

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之间不能转

换。

（三）投资人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98-8511

公司网址：http://fund.jd.com

（二）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1-0889

公司网址：www.gomefund.com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2

公司网址：www.xyzq.com.cn

（四）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五）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7-0088

公司网址：www.gts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更

新）等文件。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业务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业务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87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

2020-032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3

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27）和《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

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恕慧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2,376,607,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6.33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161,919,3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5329％。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214,687,9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9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15,807,8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19,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07％。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214,687,9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987％。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318,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289,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518,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0％；反对289,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30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502,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5％；反对30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9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31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93,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314,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9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31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93,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314,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9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31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93,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314,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9,728,3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12％；反对2,

775,6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258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032,20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38％；反对2,775,6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6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恕慧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

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059,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0％；反对54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260,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63％；反对54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88,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31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0％；反对319,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租赁开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9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31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93,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314,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租赁开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88,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31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0％；反对319,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越秀租赁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6,288,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31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8,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0％；反对319,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7,525,0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348％； 反对37,469,

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66％；弃权11,612,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725,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565％；反对37,

469,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624％；弃权11,612,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资产减值补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7,504,2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339％； 反对37,490,

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75％；弃权11,612,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704,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468％；反对37,

490,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720％；弃权11,612,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振、杨怡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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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3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

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会议由董事长王恕慧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5）。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2020-034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3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

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红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5）。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2020-035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本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现将此次计提预计负债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预计负债概述

针对公司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出售剥离相关资产后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事项，公司与中信证券等相关方于2019

年3月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资产保障协议》。 2020年3月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公

司与中信证券等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3

月27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补充协议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项目减值测试基准日后表内资产减值补偿、 表外资产风险管控等

事项进行约定。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重大资

产出售事项补充协议及支付资产减值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现对上述协议约定提供

保障的资产进行评估，并计提预计负债5.74亿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计提预计负债详情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涉及前述补充协议约定提供保障的资产范围包括单项债券投资、组合债券投资、

单项股票质押、单项权益投资及表外产品投资，合计计提预计负债5.74亿元。

三、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预计减少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5.74亿元，减少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5.74亿元。

四、董事会、监事会说明

本次计提预计负债系公司根据与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各方的相关协议和公司对相关资产的谨慎评估

作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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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2020年1-3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

2020

年

1-3

月

）

上年同期

（

2019

年

1-3

月

）

重大资产出售前 重大资产出售后

（

模拟数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344,505

万元–

354,505

万元

盈利

：

26,914

万元 盈利

：

27,65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1.251

元

/

股

-1.288

元

/

股

盈利

：

0.098

元

/

股

盈利

：

0.100

元

/

股

注：公司已于2020年1月10日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其全资子公司

完成剥离相关资产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

州证券” ）100%股份的交割，并于2020年3月11日收到中信证券发行的交易对价809,867,629股股份。

上表中，上年同期重大资产出售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系按照“公司于2019年1月完成对广州

证券的交割，公司于2019年3月收到中信证券发行的交易对价809,867,629股股份” 为主要前提而进行

的模拟数据列示，未考虑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所得，所采用的其他会计处理方法与本报告期一致。 本报

告期和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均按照公司总股本2,752,884,754股计算得出。 上表中涉及中信证券

的财务数据，均根据其公开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数据合理推算而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1、融资租赁业务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2、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主要是公司向中信证券出售资产剥离后的广州证券100%股权项目已完成，

公司以获取的中信证券股票公允价值与对广州证券的持有成本、交割日资产减值补偿支出、交割日后资

产保障计提的预计负债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32.64亿元， 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为32.64

亿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其中，交割日资产减值补偿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事项补充协议及支付资产减值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截

至目前的预计负债计提情况， 详见公司2020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5）。

四、风险提示

本报告期财务数据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提醒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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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一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12.50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年4月2日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

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公司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9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的数

量为12.5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39%。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北京兆易创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

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

行了说明。

2、2018年7月1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北京兆易创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

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

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8年7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19年6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8、2019年12月2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9、2020年3月2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 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

二、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为限售期。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公司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2月28日，登记完成日为2019年3月27日。 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限售期已满。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况

：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3

）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

、

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

4

）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

5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

可解除限售条件

。

二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

2

）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

3

）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

4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5

）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

6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可解除限售条件

。

三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

以

2015-2017

年营业收入均值为基数

，

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

公司

2015-2017

年 营业收

入 平 均 值 为

156,914.57

万

元

，

公 司

2019

年营业收入

320,291.71

万元

，

较

2015

年

-

2017

年营业收 入均值增 长

104.12%

。

上述公司业绩考

核达成

。

四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系数

优秀

100%

良好

符合业绩基本标准

合格

70%

不合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

度

=

个人层面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回购

价格为授予价格

。

9

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

符合业绩基本标准

，

均满足

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设定的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为50%，即公司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50万股。

三、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

除限售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50万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039%。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

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0 0 0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

（

骨干

）（

9

人

）

25.00 12.50 50%

合计

（

9

人

）

25.00 12.50 50%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0年4月2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2.50万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本次解除限售的激

励对象中不存在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967,573 -125,000 37,842,57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83,066,188 125,000 283,191,188

合计

321,033,761 0 321,033,761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的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并已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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